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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约翰·梅西·赞恩是美国的执业律师，圊时又是一位深沉的思想者。
他写静《西方法律的历史》，从法律发展的最初线索到法律发展的更高境界。
作者引领我们拜渴了法律发展史的重大界碑：古雅利安人父系氏族的古老习俗、汉穆拉比从神手中接
过的人类历史保留最完整的奴隶制成文法典、《圣经》中体现上帝智慧的律法、古希腊人的法律智慧
、罗马帝国境内万民都适用的万民法、中世纪教会的火刑柱、英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美国的宪法以及
国际法，这些界碑展示了人类法律文明史艰苦跋涉的历程以及人类在备个时期取得的法律成就。
《西方法律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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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圣经》中的法律第六章 古希腊人的法律智慧第七章 古罗马的法庭与律师第八章 火刑柱——
中世纪法律的象征第九章 英国的法律——衡平法与普通法第十章 宪法至上种类繁多——美国法律第
十一章 尊重他国的权利——国际法第十二章 结语——简短的法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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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律的由来如果人仍然是凭本能行事的生物，那么整个地球早已充斥着人类；他们的集体早
已发展得高度秩序化，服从于绝对的法律，永无违法的个人；他们早已享有机制的稳定性，因此也不
会有进步了。
但是人发展了更高级的大脑，可以无限制地驰骋，可以战胜自然环境，并可以通过有目的的努力而不
断地向更高级的王国攀登。
“法律”这个词几乎对所有具有普通常识的人来说都不陌生，可是倘若要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那
即便是最博学的法理学家也会感到困难重重。
迄今为止，法理学要在为“法律”下定义时常常不得不使用暗含或直接表达的法律的概念作为定义的
一部分。
人们公认这个词暗含一整套总的原则和一整套特定规则。
我们所说的“正确”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的，根据法律，“错误”是被禁止的。
然而要是我们问一问“正确”和“错误”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正确”是在法律
上得到承认的正确，“错误”是法律定义的错误，如此一来我们只不过是在绕圈子。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起始点。
一位著名的美国法官是这样定义法律的，“法庭上运用公共力量这种情形下的声明”，这个定义将定
义的实质理解为非物质的东西，并且忽视了法律是一种规则的事实。
法律即使在公共力量未得到运用的情况下也是依然存在的，因为远在法庭产生之前就存在着一套普遍
得到人们的遵守且不得违反的法律。
事实上人们也只能这样说，法律是指导人们在其所属的社会组织中处理相互关系及行为的正被执行的
一整套规则当中的一部分，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必须明白这样一点，应当把指导人们与其所属的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规rA0包括在内，而且文明人都
认为，法律也指导着社会组织之问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法律称为“国际法”，任何一个法庭都不能实施国际法。
以往每一个时期的法律规则较之其他较晚时期都包含了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通常法律的进步和发展体现了各时期生活中规则的不同，当其中一部分一旦发展强大到对社会组织形
成足够重要的影响力之时，便被人们看作法律，而另一部分便慢慢演变为社会习俗。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个重要事实，即人类是一直生活在社会组织中的。
可以想象，倘若人类也有可能成为独居的动物，果真如此就不会产生法律了。
人类生活在社会环境中，这是法律存在的先决条件。
作为一门科学——如果存在这样一种科学的话——法律只不过是与人类生活的社会状态有关的科学之
一。
由于有着共同的基础，都与社会科学，或者说都与社会科学的几个方面有关，因此，不管是社会学、
伦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还是历史、生物和心理学，都息息相关，而且每一门科学都是正确理
解其他科学的必要基础。
在为诗人阿基亚斯辩护时，西塞罗——这位古罗马最伟大的辩护者在辩护词中曾愉快地阐述了这一真
理，这篇辩护词达到了一位律师在法庭辩论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他说：“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都有一种共同的纽带，并存在彼此相连的血缘关系。
”必须尊重人类生活在社会状态下这一事实，这是法律的历史的基本事实。
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必然包含着法律的发展，这种发展一如人类无法挣脱其物质躯壳的束缚一样，
它是无法避免的，法律的发展是完全自然的社会进步及其结果。
人类生活一直是以社会的形式存在，这一真理也包含在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中：“人是社会动物”
。
从古今一切与人类有关的科学中我们得知，人一直生活在社会中。
这是指某种范围已远远大于由男性、女性或女性和子女组成的家庭的社会群体，并不仅仅意味着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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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原始单位是家庭。
然而，相反的定论也有其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人类在由动物转变为真正的人类之初，与文明人相比，
智力水平还是相当低下的，而他们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过家庭生活的。
人类这种动物是从一些以群居方式生存的低级动物群中演化而来的。
如果人类不是社会动物，其大脑就有可能不同于现在的大脑。
我们必须接受另一种基本观念，即人类的头脑既是社会智力也是社会产物，它是在社会生活状态下而
不是其他状态下形成并由社会生活形态决定的。
当然，法律是人类在社会状态下形成的智力的结果。
这一结果是通过人类在调整自身以适应其物质环境并力争战胜物质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的。
在无知、偏见和极度愚昧基础上建立观念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
“地球是圆的”这一基本地理知识在几个世纪以前还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谬论。
坚持真理和正义的先贤曾为此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而今天，如果要写一部关于地理的书，再在开篇对此进行详细阐述，就大可不必了。
同样，一本关于法律的书，若旨在解释人类生活，则必须假定人类的智力以及作为这种智力的产物的
法律是漫长的演化发展的结果，尽管很多正直、严肃的人认为持这种观点是犯罪，尽管这种教义在美
国的有些地区被认为是一种罪行。
看起来够奇怪的，早在公元636年就已去世的圣?艾西多曾说，“最早的人类祖先是赤身裸体的，他赤
手空拳，无法与野兽抗击，无法御寒，无法保存热量”，他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阿尔奎(公元735～804年)是位伟大的宗教人士，他说，“曾几何时，人像野兽一样在地球上四处游荡
，没有任何理性的力量”。
 因此，在距今十分久远的岁月里，人最初的头脑心智和躯体就注定了会成为《法律的历程》的开篇。
事实上那些代代相传的原始心智和体态特征在今天仍以一种潜意识的本能的方式控制着人。
在漫长的岁月中，人的物质躯壳依旧保持最初的形态，但其脑力的发展堪称有机生命中最超乎寻常的
奇迹。
一句最初以拉丁文阐述的格言讲道：“世界上最伟大的是人，而人最伟大的是头脑。
”然而人发展出如此超强的智力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种人类智力的进步仍在继续向前。
一如人类起始之初，人的物质躯体未发生多大变化。
那些至今仍控制着我们躯体的自然法则，如：世代交替、出生、营养、生长、衰老和死亡都是无法逃
避的，就像我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的其他规则一样亘古不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违反了这些自然规律将会产生严重的实际后果。
但是这种自然规律的不可避免性，人类的法律是不具备的。
违法行为本身可能不会对违犯者带来实际的影响，因为法律规定的就是人类柑互间的行为标准。
人类法律的认识和学说被冠以科学的名称——法理学。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被普遍当作人类推理和有意识的目的必然 结果。
在人类的心智、才能尚未发展到足以创立有意识、有目的的法律之前，自然法则的一切确定性和不可
避免性都是规范社会状态下的人类行为的规则曾拥有的。
原因在于当时的法律还只是对周围环境做出的较原始的习惯性的动物性反应。
为了从更合理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题目，不妨让我们回到地球上尚未产生人类之前的那段时间，这样我
们会发现自己回到了遥远的地质期的第三纪结束之时。
在人类诞生之前，那时大自然所完成的最高级、最成功的试验莫过于创造了适合在地球上紧凑的社会
群体中生存的小型动物。
在这种社会群体中，我们会发现与人类的相似之处，人类最初就是起源于动物，并且一直在某种社会
群体中生活，并创立了那些社会行为规则，我们称这些行为规则为“法律”。
在描述法律的历史时之所以首先要谈一谈人类在地球上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律师们从不曾大张旗鼓地撰写过法律的历史。
著书描写法律的哲学史这一工作往往都是由哲学家和玄学家们来完成的，而他们的作品常常使得法律
学无论在律师还是在外行人眼中都十分的晦涩难懂，若我们以人类的起源为开篇，我们就可以摆脱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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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不切实际和哲学的迷境，因为这种模糊的学问纯粹是人类，思维的产物。
今天的现实世界与人类产生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人类的产生只不过是世界又多了另一种动物，这种动物也许既不懂哲学也不懂玄学，但却拥有一定的
法则。
在人类产生之前的第三纪后期，有些动物已经过着完美的群居生活了，它们的生活习惯从百万年前至
今一直未曾改变。
无论从前还是现在，都能永远适应环境，这得归功于它们那超强的自我调整能力。
圣人用谚语告诉我们，如何从这些动物身上发现智慧。
“你这个懒虫，看一看蚂蚁吧，如果细心观察它们，你也会变聪明的。
”不过这仅是对雌蚁们的赞叹。
对雄蚁的工作只能讲得越少越好。
然而，圣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蚂蚁除了是改造懒惰的楷模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对它的研究中获得法
律方面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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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在地球上第一次可以像现在这样，在环顾自己这块大地的同时，还可以放《西方法律的历史》眼
整个文明世界；因此，我们对法律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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